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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届 真 题 精 选   

刑法 

───本单元《相关真题》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之《司考真题多维讲解》 

知识点：故意犯罪的形态 

故意犯罪的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又称犯罪的既遂；另

一类是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在今年的司法考

试大纲要求考生能够了解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的概念及其与完成形态的关系；理解犯

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明确各种犯罪形态的刑事责任；熟练运

用未完成形态的成立条件判断疑难案件的犯罪形态。由此可见，司法考试大纲对考

生在故意犯罪形态的知识点上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仅要求考生熟练的记忆和理解

故意犯罪的各种形态，还要求考生能够熟练的运用。该知识点所包括的具体考点是

比较多的，未遂犯、中止犯、预备犯的概念、构成条件、种类以及刑事责任；既遂

的概念以及常见犯罪（例如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既遂犯与未遂犯、中止犯的界限；

未遂犯、中止犯、预备犯之间的区别等等。犯罪形态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也是每

年必考的难点。由于该部分的理论学说比较多，与实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故意犯

罪的形态这个知识点上出题，很容易以案例的形式出现，来考察考生的刑法理论基

础和灵活运用的能力，同时，故意犯罪的形态往往可以与共同犯罪、犯罪的阶段相

结合来考察，因此，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故意犯罪的形态成为司法考试命题的重

点。以往的考生对于故意犯罪的形态只是停留在法条的简单记忆上，并没有对于故

意犯罪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深化，在考试中面对以案例形式出现的考题，

往往不能做到正确判断犯罪的形态。 

《相关真题》 

一、甲携带凶器拦路抢劫，黑夜中遇到乙便实施暴力，乙发现是自己的熟人甲，

便喊甲的名字，甲一听便住手，还向乙道歉说：“对不起，认错人了。”甲的行

为属于下列哪一种情形？(2003 年卷二第 2 题—单选) 

A. 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B. 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 

C. 未实行终了的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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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 

 
【知 识 点】 犯罪阶段及犯罪形态 

【命题思路】 结合犯罪阶段，判断犯罪形态。 

【法条导读】 本题中设置的情况——被熟人认出的条件不足以现实地阻碍甲的

犯罪行为，甲是自动放弃犯罪行为的。还是要注意未遂与中止的

界限：能达目的而不欲，为犯罪中止；欲达目的而不能，则为犯

罪未遂。另外要注意犯罪阶段的分类方法。一般地，依据犯罪阶

段把犯罪中止分为预备阶段的中止和实行阶段的中止，而实行阶

段的中止又可以分为实行终了的中止和未实行终了的中止；而犯

罪未遂则一般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所谓实

行终了未遂或中止，是指在某些犯罪中，犯罪行为已经终了，但

犯罪结果尚未发生的未遂或中止；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或中止，是

指在犯罪行为还没有终了的时候，发生的未遂或中止。 

【答  案】 D 

【分  析】 虽然甲被熟人乙认出，但仍然可以继续进行抢劫行为即被乙认出

的行为不足以现实地阻碍甲的犯罪行为，但实际甲出于自己的某

种动机如被熟人知道犯罪则丧失社会名誉等，自动的放弃了犯罪

行为，所以甲是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甲已经开始实施了暴

力进行拦路抢劫，进入实行阶段，则可以看出是实行阶段的犯罪

中止。因此，选项 D 正确。 

【常见错误】 陷阱——题目设置了一个引起犯罪人放弃犯罪的客观情况，但没

有达到强制的程度；很多考生以为是熟人并被认出，无法再继续

抢劫。 

 

二、甲与乙共谋次日共同杀丙，但次日甲因腹泻未能前往犯罪地点，乙独自一人

杀死丙。关于本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2002 年卷二第 35 题—多选) 

A. 甲与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B. 甲与乙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C. 甲承担故意杀人预备的刑事责任，乙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D. 甲与乙均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 

 

【知 识 点】 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 

【命题思路】 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进程不同的责任认定。 

【法条导读】 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有其自己的特点。一般来讲，无论是共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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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犯罪还是具有教唆情节、帮助情节的共同犯罪，都实行“一部

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所谓“一部行为，全部责任”是指，

只要实施了共同犯罪的一部分行为，则就要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

造成的结果承担全部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退出的，则必须具

备有效性原则，才可以认定为犯罪中止(见上第 4 题法理导读)。

而只有整个共同犯罪都停止在实现之前的，共同犯罪人则才可能

构成犯罪未遂。若部分犯罪人停止，而没有阻止其他人的继续犯

罪行为，或有效组织犯罪结果的发生，则该部分犯罪人仍然要承

担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但在处罚上，中途退出者，可以依据从

犯的情节予以处罚。 

【答  案】 A、D 

【分  析】 甲、乙二人在共谋次日共同杀丙的时候，已经处于犯罪预备的阶

段，我国刑法认为犯罪预备就具有普遍的可罚性，因此二人已经

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此后虽然甲因为腹泻没有前往犯

罪地点，而由乙一人杀死了丙，根据共同犯罪中，“一部行为，全

部责任”的原则二人仍然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所以 A、D 当

选。 

【常见错误】 陷阱——甲因腹泻没有前往犯罪地点，很多考生甚至有参考资料

认为，甲仅应该承担犯罪预备的责任，但忽视了共同犯罪的责任

原则。 

《特别叮咛》 

故意犯罪的形态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通过分析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命题，能够

看出司法考试在故意犯罪的形态的考察上，出现的两个趋势：一是将犯罪形态问题

与其它知识点，特别是与共同犯罪、犯罪阶段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也是符合司

法考试的综合性的命题规律，不再单纯的考查某一个知识点，而是将知识点联系起

来进行综合考查；二是注重以案例的形式来考察。近几年的司法考试的大纲在犯罪

的完成形态上，都要求考生熟练运用犯罪形态的成立条件判断疑难案件的犯罪形

态，这就需要在命题的时候，注重考查考生对于具体案例的犯罪形态的判断。针对

这些命题的趋势，考生应当加强对于犯罪形态理论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注意将

这些知识点与共同犯罪、犯罪阶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的中止

问题，在一部分共同犯罪嫌疑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时，必须同时有效阻止其他行为

人的犯罪行为或者有效避免犯罪结果的发生，才能构成犯罪中止，同时犯罪中止的

效力不及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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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意犯罪的形态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故意犯罪的过程中，过失犯罪是不存在犯罪的

未完成状态的。 

2. 关于既遂的通说，应采用构成要件符合说。对于结果犯，必须是造成了法

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既遂；对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行

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对于危险犯，当行为人的行为有造成某一危害结果

发生的危险，就构成了犯罪既遂。 

3. 盗窃罪和抢劫罪的既遂标准要掌握。在盗窃罪的既遂标准上，通常采用“失

控说”，即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就构成犯罪既遂；抢劫罪的既遂表现

之一是从被害人处抢到财物为既遂，但是，在抢劫行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

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抢到财物也，都按照既遂犯处理。 

4. 犯罪形态具有不可逆性。在犯罪既遂以后，行为人有返还财物、赔偿损失、

救助被害人的行为的，属于犯罪后的表现，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 

知识点：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问题是刑法中的重点、难点，当然也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在共同犯

罪的知识点中，包括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的分类、共犯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的

犯罪形态、共同犯罪中的自首和立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共同犯罪中的

身份问题等知识点。在司法考试中，共同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

的实行过限、共同犯罪的部分中止、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及其处罚都已经多次考过。

共同犯罪问题在近几年的司法考试中每年都有体现，并且其所占的分值也是很大的，

由此可见，共同犯罪在司法考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司法考试的大纲中，将共同

犯罪单独列为一章，明确要求考生了解刑法规定共同犯罪的意义；理解共同犯罪的

概念及其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正确区分共同犯罪的不同

形态，把握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熟悉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熟练运用共同

犯罪的法律规定与刑法理论分析疑难案件。司法考试大纲对于考生关于共同犯罪的

掌握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考生对共同犯罪理论一定要掌握好。司法考试在近

几年的命题中，对于共同犯罪的考察一般是以案例的形式出现的，出题具有很大的

灵活性，着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运用能力，这对考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增强知识

的运用能力。此外，不但是客观题对共同犯罪理论十分青眯，百考不厌，而且在司

法考试的第四卷的刑法案例也都会涉及到共同犯罪的理论，共同犯罪的重要性可见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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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真题》 

一、黄某(19 周岁)和赵某(17 周岁)合伙盗窃邻村王某家的耕牛。黄某在门外望风，

赵某进牛棚牵牛。由于赵某不小心弄出响声，被王某发现。黄某听到王某的吆喝

声，不顾等赵某即逃走。王某手持木棍紧迫赵某，赵某为了逃避王某的抓捕，掏

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王某身上捅了一刀后逃走。黄某逃到村头刚好遇见巡逻的

民警。民警见黄某形迹可疑即将其带回问话，黄某如实将其和赵某合谋盗窃的情

况向民警作了交代。关于本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2002 年卷二第 49 题—

多选) 

A. 黄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B. 对黄某应当认定为自首 

C. 赵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D. 对赵某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知 识 点】 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处理、自首、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命题思路】 巧妙的结合转化犯以及自首等考查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法条导读】 对于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认定，参照前第 10

题的“法理导读”。另外对于实行过限的时候，共同行为人只在原

犯罪中成立共同犯罪，而无实行过限的行为人不对实行过限构成

的其他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答  案】 A、B、C、D 

【分  析】 赵某犯盗窃罪过程中，为了逃避抓捕而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

王某一刀，已经转化为抢劫罪，这点没有什么疑义，问题是黄某

是否也该为赵某的抢劫罪，由于共同犯罪而承担责任。依据共同

犯罪责任承担的原则(见上第 10 题的“法理导读”)，抢劫的故意

和行为已经超出了二人共同故意盗窃的犯罪范围之外，因此，黄

某仅在盗窃罪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黄某仅因形迹可疑被问话，

而如实交代犯罪行为的，依照自首的规定，属于自首。但自首行

为的后果仅及于黄某自己。而由于赵某只有 17 周岁，依据《刑法》

第 17 条的规定，应该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 A、B、C、D 四个选

项均正确。 

【常见错误】 陷阱——D 选项，很有可能被考生以为是自首的效果及于赵某而

导致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是“可以”而不是“应当”。而忽视

了赵某未成年对其刑事责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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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将头痛粉冒充海洛因欺骗乙，让乙出卖“海洛因”，然后二入均分所得款项。

乙出卖后获款 4000 元，但在未来得及分赃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关于本案，下列

哪些说法是正确的?(2002 年卷二第 38 题—多选) 

A. 甲与乙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 

B. 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C. 甲属于间接正犯 

D. 甲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 

 
【知 识 点】 共同犯罪的认定 

【命题思路】 利用间接正犯考查考生对共同犯罪的把握。 

【法条导读】 间接正犯是指把他人行为当作工具利用的情况，其中既包括利用

无行为能力者，也包括利用不知情者的情况。对于间接正犯，利

用者被作为实行犯来处理。而被利用者则不与其构成共同犯罪。

另外需要注意：1991 年 4 月 2 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

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贩卖假毒品的犯

罪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理；明知是假毒品而以毒品进行

贩卖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知是假毒品而

以毒品进行贩卖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对其所贩卖的是假毒品的事实，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在

处理时予以考虑。” 

【答  案】 B、C 

【分  析】 共同犯罪必须要求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

行为，而本题中，甲并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而是欺骗乙，通过

乙诈骗的故意。因此，二人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甲

利用头痛粉冒充毒品出售，骗人钱财，具有诈骗的故意，因此构

成诈骗罪。而乙以为是出卖真的毒品，没有诈骗的故意，只是被

甲用来诈骗的“工具”而已，因而甲的行为属于诈骗罪，是间接

正犯。由于甲利用乙已经诈骗到了财产，因此已经构成了既遂。 

【常见错误】 陷阱——间接正犯的概念和理论可能对有些考生来说比较生疏，

从而造成了错误。 

《特别叮咛》 

共同犯罪一直是司法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考生在共同犯罪的章节的复习中，一

定要注意理解相关的概念，鉴于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对于共同犯罪的考察多以案例分

析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对共同犯罪相关知识点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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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能力。由于共同犯罪的内容比较庞杂，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以下

方面： 

1.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仅指共同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具有相同的犯

罪故意。共同过失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间接正犯不成立共同犯罪；事先无通

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以共犯论处；过限行为不认为是共同犯罪；同时犯不是

共同犯罪，同时犯是指两人以上同时同地加害同一对象的情况；片面共犯不构

成共同犯罪。 

2. 掌握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和刑事责任，对于主犯、从犯、胁从犯的概念和刑事责

任要明确。 

3. 区分首要分子和主犯。主犯和首要分子并不是一致的概念。首要分子包括两类：

一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是指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集团首要分子都是主

犯，但是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未必都是主犯。 

4. 要注意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形态问题。特别是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按照我国

的通说，只有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并能阻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才能成

立共同犯罪的中止，并且中止的效果只适用于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并阻止共同犯

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于自己主动放弃了犯罪行为，但是没有阻止共同犯罪

的结果或者虽然实施了阻止行为并没能够阻止共同犯罪结果的，不构成犯罪中

止。 

5. 注意教唆犯的成立条件和刑事责任。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的

作用处罚；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罪的，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从重处罚。但是，如果刑法分则中明确列出具有教

唆性质的犯罪不适用教唆犯的规定。 

6. 共同犯罪与身份。不具备身份的人单独不能构成身份犯，但是可以构成身份犯

的共犯；没有身份的人与有身份的人共同犯罪，对没有身份者不适用有身份者

的从重处罚情节；有身份的人各自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便利实施共同犯罪的，以

主犯的身份确定该案的性质。 

知识点：侵犯财产罪 

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所规定的罪名不是很多，但是个个都是司法考试中的重点。

本章规定的罪名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多发性犯罪，其中仅盗窃、抢劫和诈骗犯罪，就

占据了司法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一半以上，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之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是比较细致的，这也就成为司法

考试的重点，体现了司法考试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本章规定的罪名在近几年的司法

考试中已经多次考过，并且考查的非常细致，特别是本章罪名的相关司法解释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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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试的重中之重。在 2007 年的司法考试大纲中，对于侵犯财产罪，要求考生了解

侵犯财产罪的分类；理解侵犯财产罪的概念与特征，理解侵犯财产罪中普通具体犯

罪的概念、特征以及应当区分的界线与应当注意的问题；熟悉侵犯财产罪中的重点

具体犯罪的概念、特征，并熟练运用重点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疑难案件。侵犯

财产犯罪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所占的分值是非常大的 

《相关真题》 

一、甲、乙为劫取财物将在河边散步的丙杀死，当场取得丙随身携带的现金 2000

余元。甲、乙随后从丙携带的名片上得知丙是某公司总经理。两人经谋划后，按

名片上的电话给丙的妻子丁打电话，声称丙已被绑架，丁必须于次日中午 12 点将

10 万元现金放在某处，否则杀害丙。丁立即报警，甲、乙被抓获。关于本案的处

理，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2005 年卷二第 14 题—单选) 

A. 抢劫罪和绑架罪并罚 

B. 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和绑架罪并罚 

C. 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并罚 

D. 以故意杀人罪、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并罚 

 
【知 识 点】 抢劫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 

【命题思路】 考查虚构绑架他人索财的行为的认定。 

【法条导读】 该知识点在 2003 年卷二第 50 题已经考过。本题提出一个重要的

问题：若行为人并没有实际绑架他人，而谎称绑架他人后向其家

人索财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从绑架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必须要

求以他人为人质，而这里行为人并没有将他人作为人质，所以认

定为绑架罪并不正确。而行为人利用他人亲人担心他人自己安全

的原因，对他人的亲人进行敲诈索财，以构成敲诈勒索罪。这里

谎称绑架他人的情况有很多种，比如利用他人暂时与家人无法联

系的事实，利用他人已死亡而家人不知的事实(此死亡结果不是行

为人为实施该索财行为而故意造成)等。但若行为人以索财为目

的，先杀害他人，后向其家人声称绑架的，属于绑架行为，应定

绑架罪。 

【答  案】 C 

【分  析】 甲、乙为劫取财物将在河边散步的丙杀死，当场取得丙随身携带

的现金 2000 余元属于为劫财而杀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无疑。问

题是后来二人声称丙被绑架向丁索财的行为如何处理。由于绑架

罪要求的是以他人作人质，而本题中丙已经被二人杀死，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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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为二人的人质，二人此时以绑架丙为借口，威胁丁，属于敲

诈勒索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其抢劫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

虽然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却没有刑法上的牵连关系，因此对

于二人应该以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并罚，因此，C 当选。 

【常见错误】 陷阱——本题二人的第一犯罪行为已经把丙杀死，而后又起意敲

诈，虽然声称是绑架，但却不符合绑架罪的特征。 

 

二、乙与丙因某事发生口角，甲知此事后，找到乙，谎称自己受丙所托带口信给

乙，如果乙不拿出 2000 元给丙，丙将派人来打乙。乙害怕被打，就托甲将 2000

元带给丙。甲将钱占为己有。对甲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2005 年卷二第 19 题—

单选) 

A. 按诈骗罪处理 

B. 按敲诈勒索罪处理 

C. 按侵占罪处理 

D. 按抢劫罪处理 

 
【知 识 点】 诈骗罪 

【命题思路】 考查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法条导读】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但在行为人虚构他人对

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行为的情节时，容易发生混淆。须注意

诈骗罪是虚构事实来骗取财产，而只要能骗得对方的财物，对于

该事实的内容如何一般不影响定罪；而敲诈勒索罪是行为人自己

威胁、要挟他人索要财物。若行为人本身对被害人不产生直接的

威胁或要挟，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答  案】 A 

【分  析】 甲虚构了丙向乙索要金钱的事实，导致乙被骗后交给甲 2000 元，

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要求行为人对公私财物

所有人、管理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而本题中，甲只是虚构了丙将对乙不利的事实，自己

并没有对乙进行威胁或者要挟，因此，甲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侵占罪要求的是合法占有转为非法占有，而这里根本就没有合法

占有的前提条件。抢劫罪要求行为人对他人实施暴力或暴力相威

胁或者使用其他手段，使他人不能或不敢反抗，而这里甲并没有

实施这样的行为，因此，不构成抢劫罪。 

【常见错误】 陷阱——本题甲虚构了他人对乙不利的事实，而自己并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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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挟或威胁的行为，很多考生认为甲通过他人对乙形成了威胁，

而忽视了该不利事实是甲虚构所致，甲自身没有对乙进行威胁或

要挟。 

《特别叮咛》 

侵犯财产犯罪在司法考试中所占的分值是非常大的，而且每年必考。本章罪名

很少，但是个个十分重要。本章的司法解释比较多，司法考试对于本章的考查是非

常细致的，要深入分析、了解每个罪名。在复习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抢劫罪的八种加重处罚的情形要掌握，特别是对于“入户抢劫”、“在交通工

具上抢劫”、“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持枪抢劫”要对照司法解

释，理解其含义。 

2. 转化的抢劫罪。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

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抢劫罪来处理。 

3. 实施抢夺公私财物的过程中，构成抢夺罪，同时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

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排除他人反抗，夺取财物的，构成

抢劫罪；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的方法劫取财

物的，构成抢劫罪；行为人明知其驾驶的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

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构成

抢劫罪。 

4. 行为人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觉，利用被害人不能反

抗、不敢反抗的处境，临时起意劫取他人财物的，应当以此前所实施的具体犯

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或者没有发觉的情形下，以及实

施了故意杀人行为之后，临时起意拿走他人财物的，应当以此前所实施的具体

犯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 

5. 使用破坏性手段进行盗窃时，构成盗窃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时，属于想象竟

合犯，从一重罪处罚；但是，在盗窃财物之后，出于其他动机又故意破坏他人

财物的，属于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6. 注意诈骗罪与其它具体特殊诈骗罪的界限，在有对于诈骗的特殊规定的时候，

要适用特殊规定，不再以诈骗罪处罚。 

7. 行为人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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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犯罪的，以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

力相威胁，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治安联防队员“抓

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构成犯罪的，以敲诈勒索从重处罚；

在实施上述行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